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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ST

天首，证券代码：000611）股票于 2021年 6月 24日、6月 25 日、6月 26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4.06%，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属于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现公司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

传闻； 

（三）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是否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情

况说明 

1、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披露了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上半年公司完成营

业收入 505.56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11.02 万元，每股收益

-0.0595 股/元。公司在子公司西藏天首工贸有限公司拟建设颗粒钾肥生产线，

该生产线仅完成项目备案；公司在山西投资设立的新材料公司，生产线尚未全部

建成，未完成环评验收；控股子公司天池钼业钼矿建设仍在基建期。公司为提高

持续经营能力投建的上述三个项目，目前均未能产生经营效益。2021 年度，公

司的经营情况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存在退市的风险。 

2、公司控股股东合慧伟业持有的公司 4000 万股股票，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司法强制变卖，截止 2021 年 8 月 25 日，合慧伟业已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暂处于无控股股东的局面，同时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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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于 2017 年 7月收购的天池钼业小城季德钼矿 25000t/d 项目施工工程

至今尚未建成投产，目前施工进度已完成 75%的工程量，选矿厂主体工程正在进

行设备安装，采矿场剥岩已触及到矿体，当下采矿场的工程进度将根据选矿厂的

设备安装进度调整。由于资金紧缺，为保障钼矿施工工程不受影响，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天池钼业委托华光实业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行贷款 1.8

亿元并以其在建工程进行担保，现 10000 万元贷款已汇入天池钼业，8000 万元

贷款迟迟未到。天池钼业施工工程进度和资金是否充裕密切关联，今年的施工期

还剩两个月，在资金保障的前提下，可按计划进入试生产阶段；否则，试生产将

延期至明年 5月进行。 

4、2020 年 10月 15 日和 2021 年 1 月 15 日，吉林天成矿业有限公司因 2017

年本公司以合伙企业吉林市天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收购其持有的天池钼业

75%股权的剩余股权转让款 2.84 亿元未如期支付并同时请求相应的利息补偿，分

别向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向该法院申请冻结了已转让过户

完毕的天池钼业全部股权，该案已于 2021年 4月 25 日开庭审理尚未判决。如公

司败诉，将需要大量资金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可能产生的逾期利息。如无法按

期支付，还可能丧失被冻结股份的所有权。 

5、公司向渤海信托贷款的剩余款 8600 万元已逾期，公司正在与渤海信托洽

谈贷款展期事宜，如该笔贷款不能实现展期，公司将面临还款压力。 

公司因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内部管理同时发生了重大变化。 

（四）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2021 年 8 月 25 日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表显示，公司现无持股 5%以上股权的股东。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

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

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

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本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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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 5 月 6 日，因公司 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

负值且全年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

风险警示”，公司股票存在退市风险。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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